
一
、
規
劃
兩
岸
近
期
簽
定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定
」
為
政
府
當
前
既
定
之

政
策
，
此
一
重
要
政
策
攸
關
台
灣
未
來
之
經
濟
發
展
至
鉅
。
行
政
院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
委
員
會
為
幫
助
社
會
大
眾
明
瞭
此
一
政
策
之
意
義
、
性
質
與
功
能
，
尤
其
是
與
金
融

政
策
之
關
係
，
擬
定
宣
導
之
答
客
問
十
則
，
本
刊
特
予
刊
出
以
利
產
險
業
界
參
閱
。

1.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是
什
麼
？

臺
灣
和
中
國
大
陸
兩
個
經
濟
體
要
合
作
賺
錢
，
就
必
須
有
個
「
規
定
」
來
保
障

大
家
。
雙
方
簽
訂
一
個
協
議
後
，
就
可
以
用
來
幫
助
兩
岸
之
間
進
行
經
濟
合
作
活

動
。

因
為
現
在
還
只
是
研
究
階
段
，
雙
方
還
沒
有
正
式
開
始
協
商
，
所
以
名
稱
也
還

沒
決
定
。
不
過
，
為
了
溝
通
方
便
，
我
們
暫
時
稱
它
為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
議
」
，
簡
稱
為
「
兩
岸
經
濟
協
議
」
。
英
文
名
稱
就
是E

C
F
A

，E
c
o
n
o
m

ic
(

經
濟) 

C
o
o
p
eratio

n
(

合
作)F

ram
ew

o
rk(

架
構)A

g
reem

en
t(

協
議)

。
E
C
F
A

台
語
諧
音
為
「
ㄟ
擱
發
」
；
目
標
就
是
為
臺
灣
經
濟
發
展
爭
取
更
有
利
的

條
件
，
創
造
更
寬
廣
的
空
間
，
並
建
構
更
優
質
的
兩
岸
經
貿
環
境
，
是
臺
灣
經
濟
化

危
機
為
轉
機
、
再
創
高
峰
的
重
要
機
會
。

2.
什
麼
叫
做
「
架
構
協
議
」
？
和
一
般
的
「
協
定
」
有
什
麼
不
同
？

「
架
構
協
議
」
是
一
種
階
段
性
的
協
議
，
是
指
簽
署
正
式
協
議
之
前
訂
的
綱

要
，
是
為
了
未
來
要
簽
署
完
整
的
協
議
，
而
預
先
確
立
一
個
未
來
要
協
商
的
內
容
及

時
間
表
的
依
據
。

商
場
如
戰
場
，
賺
錢
的
機
會
是
不
等
人
的
。
完
整
的
協
議
要
談
判
很
久
，
等
到

談
好
的
時
候
，
可
能
已
經
失
掉
很
多
的
機
會
。

因
此
，
政
府
才
以
「
架
構
協
議
」
的
方
式
來
推
動
。
一
方
面
，
先
訂
下
一
個
兩

岸
經
貿
合
作
的
大
方
向
，
作
為
日
後
繼
續
協
商
的
依
據
；
另
一
方
面
，
可
以
就
雙
方

最
急
迫
而
且
達
成
共
識
的
貨
品
或
服
務
業
減
免
關
稅
或
減
少
進
入
障
礙
，
這
部
分
稱

為
「
早
期
收
穫
（E

arly H
arvest

）
」
。
如
此
作
法
可
以
兼
顧
短
中
長
期
的
需
要
。

3.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中
的
「
早
期
收
穫
」
是
什
麼
？

E
C

F
A

是
參
照
國
際
上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性
協
議
的
特
質
，
將
雙
方
未
來
規
劃
推

動
的
經
濟
合
作
事
項
列
出
一
個
明
確
的
範
圍
，
而E

C
F
A

中
的
「
早
期
收
穫
」
係
指
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(E

C
F
A
)

金
融
政
策
答
客
問

簽
署
雙
方
就
特
別
關
切
的
貨
品
或
服
務
業
已
達
成
共
識
的
議
題
，
要
求
先
行
開
放
，

讓
彼
此
能
先
享
有
某
些
特
定
貨
品
降(

免)

稅
或
降
低
服
務
業
市
場
進
入
障
礙
等
好

處
，
而
不
受
其
他
議
題
協
商
未
成
之
影
響
，
這
部
分
就
是
所
謂
的
「
早
期
收
穫(E

a
rly 

H
arvest)

」
。

在E
C

F
A

中
納
入
「
早
期
收
穫
」
，
就
是
將
雙
方
關
切
且
具
急
迫
性
的
合
作
事

項
，
透
過
協
商
納
入
先
期
實
施
項
目
，
在
完
成
協
商
後
，
先
進
行
互
免
關
稅
或
優
惠

相
互
市
場
進
入
之
開
放
條
件
，
應
有
助
解
決
我
面
臨
經
營
困
境
產
業
亟
需
排
除
關
稅

障
礙
之
作
法
，
且
可
替
國
內
金
融
服
務
業
向
中
國
大
陸
爭
取
較
其
進
入
世
界
貿
易
組

織
（W

T
O

）
入
會
承
諾
更
優
惠
之
市
場
進
入
條
件
。

4.
為
什
麼
要
推
動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？

我
國
與
東
亞
國
家
經
貿
往
來
日
趨
緊
密
，
其
中
我
出
口
至
中
國
大
陸
、
日
本
、

韓
國
、
東
協
等
貿
易
額
占
我
出
口
總
額
比
重
的
六
五
％
，
已
超
越
美
國
的
十
二
％
；

近
來
該
區
域
經
濟
整
合
有
加
速
進
行
的
趨
勢
，
東
協
分
別
與
中
國
大
陸
、
韓
國
、

日
本
簽
署
的
自
由
貿
易
協
定
（F

T
A

）
已
陸
續
生
效
實
施
；
東
協
與
澳
紐
、
印
度
的

F
T
A

，
預
定
二○

一○

年
初
生
效
；
又
韓
國
、
日
本
亦
積
極
與
其
主
要
貿
易
夥
伴
簽
署

F
T
A

。
然
截
至
目
前
為
止
我
國
仍
無
法
有
效
參
與
此
區
域
之
經
濟
整
合
，
對
我
國
之
對

外
貿
易
產
生
排
擠
效
應
。

尤
應
注
意
者
為
自
二○

一○

年
起
，
東
協
與
中
國
大
陸
及
東
協
與
韓
國
彼
此
間

大
部
分
貨
品
的
進
口
關
稅
稅
率
將
降
至
零
，
惟
我
貨
品
輸
往
該
等
市
場
仍
被
課
徵
進

口
關
稅
，
出
口
競
爭
力
及
優
勢
將
完
全
喪
失
。
一
旦
我
國
產
品
被
他
國
取
代
而
退
出

當
地
市
場
，
未
來
要
再
重
返
將
極
為
困
難
。
此
將
迫
使
我
廠
商
必
須
外
移
至
當
地
投

資
，
產
業
供
應
鏈
將
被
阻
斷
，
不
利
於
我
產
業
與
國
際
接
軌
，
嚴
重
斲
傷
我
投
資
誘

因
及
勞
工
就
業
問
題
。

此
外
，
在E

C
F
A

中
除
了
貨
品
貿
易
自
由
化
外
，
也
包
括
服
務
業
進
一
步
開
放
。

近
年
來
，
我
許
多
業
者
經
營
大
陸
市
場
已
轉
向
服
務
業
發
展
，
包
括
通
路(

零
售)

、

醫
療
與
技
術
服
務
等
，
但
受
限
制
仍
多
，
推
動E

C
F
A

透
過
市
場
進
一
步
開
放
，
將
有

助
於
我
業
者
開
拓
大
陸
服
務
業
市
場
，
提
升
我
服
務
業
國
際
競
爭
力
，
逐
步
布
局
全

球
，
使
服
務
業
成
為
帶
動
經
濟
成
長
與
創
造
就
業
的
重
要
引
擎
。

5.
簽
署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後
，
臺
灣
是
否
會
淪
為
中
國

大
陸
之
附
庸
？

行
政
院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會



由
於
兩
岸
同
為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（W

T
O

）
之
會
員
國
，
因
此
政
府
推
動
兩
岸
洽

簽E
C
F
A

係
符
合W

T
O

精
神
。

政
府
是
秉
持
「
以
臺
灣
為
主
，
對
人
民
有
利
」
的
立
場
及
「
國
家
需
要
」
、

「
民
意
支
持
」
、
「
國
會
監
督
」
三
原
則
來
推
動
兩
岸
洽
簽E

C
F
A

。E
C

F
A

只
規
範
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事
項
，
不
涉
及
統
獨
及
主
權
問
題
，
而
且
政
府
在
推
動
兩
岸
協
商

時
，
也
會
在
「
對
等
、
尊
嚴
、
互
惠
」
前
提
下
簽
署
協
議
，
絕
對
不
會
自
我
矮
化
，

也
絕
對
不
會
有
政
治
前
提
，
更
不
會
發
生
矮
化
我
方
主
權
、
涉
及
賣
臺
或
統
獨
的
問

題
，
也
絕
無
淪
為
中
國
大
陸
附
庸
的
疑
慮
。

6.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的
內
容
包
括
哪
些
？

E
C
F
A

的
內
容
，
當
然
是
和
經
濟
活
動
相
關
。
不
過
，
也
要
等
到
兩
岸
協
商
後
才

能
正
式
確
定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參
考
國
際
上
所
簽
類
似
協
定
及
考
量
我
方
需
求
，
其
內

容
可
能
包
括
貨
品
貿
易
（
關
稅
和
非
關
稅
障
礙
）
、
服
務
貿
易
（
包
括
商
業
服
務
、

通
信
服
務
、
金
融
服
務
、
旅
遊
服
務
及
環
境
服
務
等
等
）
、
投
資
保
障
、
智
慧
財
產

權
、
防
衛
措
施
、
經
濟
合
作
，
以
及
經
貿
爭
端
的
解
決
機
制
等
。

7.
金
融
服
務
業
納
入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的
好
處
為
何
？

由
於
兩
岸
金
融
市
場
存
有
結
構
性
差
異
，
無
論
是
金
融
市
場
的
對
外
開
放
幅

度
，
或
是
金
融
機
構
的
家
數
、
資
產
規
模
，
均
有
極
大
的
差
距
，
所
以
兩
岸
金
融
市

場
開
放
相
互
進
入
的
條
件
，
必
須
有
衡
平
性
的
考
量
，
雙
方
應
依
據
「
加
權
對
等
」

或
「
實
質
對
等
」
的
原
則
進
行
協
商
，
才
能
創
造
互
利
雙
贏
的
結
果
。
大
陸
地
區
對

外
資
金
融
機
構
市
場
進
入
門
檻
的
限
制
、
業
務
經
營
的
限
制
，
已
構
成
我
業
者
在
大

陸
地
區
展
業
的
障
礙
，
有
必
要
透
過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談
判

來
加
以
排
除
。

此
外
，
由
於
兩
岸
都
是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（W

T
O

）
成
員
，
各
有
其
對
金
融
服
務

業
市
場
的
開
放
承
諾
範
圍
，
為
符
合W

T
O

精
神
，
雙
方
未
來
如
就
市
場
進
入
議
題
進

行
協
商
，
大
陸
方
面
允
諾
僅
授
予
我
金
融
業
者
之
優
惠
措
施
，
應
該
納
入
「
兩
岸
經
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或
其
後
續
協
議
，
才
能
豁
免
適
用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
（W
T
O

）
的
「
最
惠
國
待
遇
」
原
則
，
實
施
獨
惠
我
方
之
開
放
措
施
。

8.
金
融
監
理
備
忘
錄
（M

O
U

）
與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有

何
不
同
？

兩
岸
金
融M

O
U

，
係
為
建
立
跨
境
金
融
監
理
合
作
及
資
訊
交
換
，
依
國
際
慣

例
，
以
簽
署
金
融
監
理
合
作
備
忘
錄(M

e
m

o
ra

n
d
u
m

 o
fU

n
d
e
rsta

n
d
in

g
, M

O
U

)

方
式
，
來
建
立
金
融
監
理
機
關
間
之
合
作
與
聯
繫
。
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
（E
C
F
A

）
則
主
要
是
有
關
兩
岸
在
商
品
與
服
務
業
進
出
口
貿
易
的
市
場
開
放
項
目
、

雙
邊
投
資
保
障
，
以
及
其
他
經
濟
合
作
為
主
，
與
金
融M

O
U

之
功
能
並
不
相
同
。

簡
單
地
說
，
金
融M
O

U

就
如
同
球
賽
基
本
入
場
券
，
兩
岸
簽
訂
金
融M

O
U

後
，

我
國
金
融
業
者
即
可
依
據
中
國
大
陸
加
入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（W

T
O

）
的
入
會
承
諾
條

件
進
入
大
陸
市
場
。
但
進
場
後
能
否
在
包
廂
以
較
佳
位
置
觀
賞
球
賽
，
也
就
是
替
我

國
業
者
爭
取
更
佳
的
經
營
條
件
，
要
取
得
超
越
中
國
大
陸W

T
O

入
會
承
諾
而
獨
惠
我

方
的
優
惠
措
施
部
分
，
則
必
須
等E

C
F
A

簽
署
後
，
中
國
大
陸
才
能
在
不
違
反W

T
O

「
最
惠
國
待
遇
」
的
原
則
下
，
實
施
開
放
措
施
。

9.
兩
岸
在
協
商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（E

C
F
A

）
」
金
融
業
議
題
時
，
金

管
會
的
立
場
及
規
劃
方
向
為
何
？

由
於
部
分
中
國
大
陸
金
融
業
者
已
公
開
表
達
有
意
願
來
臺
設
立
分
支
機
構
，
所

以
大
陸
也
可
能
會
將
「
金
融
業
」
列
為E

C
F
A

協
商
議
題
，
並
要
求
我
方
對
中
國
大
陸

履
行
我
國
在
金
融
服
務
業
的W

T
O

入
會
承
諾
。

鑒
於
兩
岸
金
融
業
市
場
開
放
幅
度
落
差
甚
大
，
且
金
融
業
為
關
鍵
性
產
業
，
對

經
濟
安
全
及
社
會
安
定
的
影
響
甚
鉅
，
故
雙
方
應
依
據
「
加
權
對
等
」
或
「
實
質
對

等
」
的
原
則
進
行
協
商
，
才
能
創
造
互
利
雙
贏
的
結
果
。

10.
兩
岸
洽
簽
金
融
監
理
備
忘
錄
（M

O
U

）
與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

（E
C
F
A

）
」
有
沒
有
時
間
表
？

金
管
會
已
依
據
「
第
三
次
江
陳
會
」
共
識
，
與
大
陸
地
區
金
融
監
理
主
管
機
關

建
立
聯
繫
窗
口
，
就
兩
岸
銀
行
業
、
證
券
期
貨
業
、
保
險
業
等
三
項M

O
U

，
積
極
進

行
協
商
，
目
前
雙
方
對
於
三
項M

O
U

文
本
之
實
質
內
容
，
大
致
已
有
共
識
，
惟
兩
岸

金
融
交
流
議
題
之
諮
商
有
別
於
與
其
他
各
國
金
融
監
理
機
關
之
合
作
，
金
管
會
必
須

更
加
謹
慎
處
理
。
目
前
兩
岸M

O
U

相
關
工
作
刻
正
配
合
政
府
大
陸
政
策
，
循
序
穩
健

地
推
動
中
，
並
無
任
何
延
宕
。

另
外
，
我
們
也
必
須
和
中
國
大
陸
進
行
談
判
，
進
度
並
非
完
全
掌
握
在
我
方
。

目
前
政
府
推
動E

C
F
A

均
按
原
訂
計
畫
進
行
並
未
改
變
，
依
規
劃
時
程
，
兩
岸
智
庫
將

進
行
共
同
研
究
，
倘
彼
此
對
研
究
成
果
有
較
多
共
識
，
則
可
規
劃
進
入
協
商
階
段
。

簽
署E

C
F
A

雖
有
急
迫
性
，
但
未
來
仍
需
俟
國
內
共
識
凝
聚
程
度
、
中
國
大
陸
回
應
情

形
等
因
素
機
動
調
整
進
度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推
動
兩
岸
洽
簽M

O
U

及E
C
F
A

並
沒
有
既
定

時
間
表
。

二
、
「
金
管
會
全
球
資
訊
網
設
立
「
兩
岸
政
策
宣
導
專
區
」
（
網
址
為h

ttp
://

w
w

w
.fscey.g

o
v
.tw

/L
ayo

u
t/m

ain
_ch

/N
ew

sL
ist.asp

x
?
p
ath

=2
8
0
3
&

D
ep

ID
=2

&
L

an
g
u
ag

eT
yp

e=1
&

C
ateg

o
ryID

=6
1
6
&

D
ep

artm
en

tID
=2

&
C
h
aracter=)

提
供
「
兩
岸
經
濟
合
作
架
構
協
議(E

C
F
A

)

」
金
融
政
策
宣
導
相
關
工
作
答
客
問

及
兩
岸
金
融
政
策
相
關
資
訊
，
供
大
眾
參
閱
。
歡
迎
社
會
大
眾
按
網
址
上
網
查
詢
以

便
獲
取
相
關
資
訊
。


